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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邦厨柜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8年 4月 10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安徽合肥市庐阳工业园连水路 19号行政楼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5,046,70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65.6541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孙志勇先生主持本次会议，本次

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

行了投票表决。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以记名表决的方式对

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并进行了监票、计票，待网

络投票结果出具后，监票人、计票人、见证律师对投票结果进行汇总，并当场



宣布了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出席 7 人，董事段兰春女士、董事徐进中先生因外地出

差，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人； 

3、董事会秘书蔡成武先生出席会议；见证律师 2人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17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05,046,701 100 0 0 0 0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4 月 3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的股东大会会议资

料。 

2、议案名称：《2017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05,046,701 100 0 0 0 0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4 月 3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3、议案名称：《2017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05,046,701 100 0 0 0 0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3 月 16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的《2017 年年度报

告及摘要》 

 

4、议案名称：《2017 年度财务决算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05,046,701 100 0 0 0 0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4 月 3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5、议案名称：《2017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05,046,701 100 0 0 0 0 

 

本公司 2017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60,000,000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6.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 2018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05,046,701 100 0 0 0 0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保证公司审计工作的顺利进

行，同时考虑到公司审计工作的持续性和完整性，同意续聘大华为公司 2018 年

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17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05,046,701 100 0 0 0 0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对募集资金项目累计投入 586,480,778.18 元，

其中：公司于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利用自有资金先期投入募集资金项目人民币

296,968,784.55 元；于 2017 年 7 月 1 日起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会计期间使用

募集资金人民币 289,511,993.63 元。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尚未使用募集资

金金额为 257,519,183.28 元，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75,174,589.09 元，使用闲置募

集资金用于现金管理的余额为 185,000,000.00 元，与尚未使用募集资金余额的差

异 2,655,405.81 元，主要系募集资金专户累计利息收入和理财收益扣除手续费后

的净额。 

8、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05,046,701 100 0 0 0 0 

 

    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公司正常运营的情况下，拟使用

不超过 30,000 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

型银行理财产品，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在上述使

用期限及额度范围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 



9、议案名称：《关于全资子公司合肥志邦家居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法兰菲 180 新

厂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05,046,701 100 0 0 0 0 

 

  全资子公司合肥志邦家居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法兰菲 180 新厂项目，拟在“安

徽长丰双凤经济开发区”工业用地新建生产车间及购置生产设备，新建一条年产

28 万套整体衣柜的生产线。总建筑面积 106,201.50 平方米，总投资暂定为约

100,000 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3 月 16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的《关于全资子公

司合肥志邦家居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法兰菲 180 新厂项目的公告》。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2017 年年度

报告及摘要 
22,682,490 100 0 0 0 0 

2 2017 年度利

润分配工作

报告 

22,682,490 100 0 0 0 0 

3 关 于 续 聘

2018 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

案 

22,682,490 100 0 0 0 0 

4 关于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

22,682,490 100 0 0 0 0 



金管理的议

案 

5 关于全资子

公司合肥志

邦家居有限

公司投资建

设 法 兰 菲

180 新厂项

目的议案 

22,682,490 100 0 0 0 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所有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

东及其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东的二分之一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律师：卢贤榕、梁爽 

2、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律师核查后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志邦厨柜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关于志邦厨柜股份有限公

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志邦厨柜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4月 10日  


